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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劳务派遣在重庆高校中的运用 

徐子淳
1 

(重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重庆 400000) 

【摘 要】近几年，随着高校事业的飞速发展，高校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高校普遍存在事业编制名额的限制，

为满足用工需求，节约员工管理成本，越来越多临时性、辅助性、灵活性岗位开始聘用编外人员，劳务派遣也就应

运而生，劳务派遣因其低成本且不占用编制的特点，也成为越来越多高校编外用工方式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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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派遣是一种典型的非正规就业方式，是一种组合劳动关系，伴随着高校用人制度的改革和用人机制的发展，为促进

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劳务派遣这种灵活方便的新型编外用工方式，近几年也逐渐被重庆各大高校普遍采

用。高校是我国典型的事业单位，相对于其它性质的劳务派遣，高校的劳务派遣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高校劳务派遣的特征 

(一)劳动派遣的本质特征是雇用和使用相分离 

高校劳务派遣的最大特点就是将被派劳动者的身份归属与高校的实际使用相分离。劳务派遣用工模式形成了派遣机构、用

工单位、派遣员工的三方权利义务主体，派遣机构主要负责对派遣员工的薪酬管理、劳动保障等日常人力资源管理事务，用工

单位则负责被派遣员工的劳动力使用和对派遣员工的薪酬及派遣机构的管理费支付，因此，劳务派遣就使得劳动力的雇佣与使

用形成分离。 

(二)派遣劳动者流动性较大，归属感不强 

劳务派遣员工相对于高校编制内的员工有着特殊的身份，与编制内员工相比，劳务派遣员工由于身份归属与实际使用的分

离，使得劳务派遣者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高校的忠诚度和归属感。在高校对派遣劳动者的实际用工中，因某些派遣劳动者的归

属感不强而导致的劳动关系复杂化甚至恶化，最终诉诸法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劳务派遣的工作岗位大多具有临时性和可替代

性，工作岗位的不定性也或多或少会给派遣劳动者带来不安全感，实际工作中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屡有发生，这在某种程度上

更是加剧了劳务派遣员工的流动性，而派遣劳动者在找到更合适的工作时往往会向提出辞职，员工的跳槽也会给高校正常的日

常工作运转带来不便。 

(三)难以实现同工同酬，不能得到同等对待 

劳务派遣归根究底是编制外用工，派遣劳动者更多关注的是工作是否稳定，自身福利是否得到保障、是否有职位升迁机会

等关乎切身利益的方面，而用工单位往往在这方面考虑不足。现实中，稳定的编制往往比高薪更具诱惑力，身份的特殊性也使

得派遣劳动者常常成为不被重视的边缘人物，由于高校本身就是人才汇聚、知识累积的高等学府，其特殊的环境使得派遣劳动

                                                        
1作者简介:徐子淳(1986-)，女，重庆人，重大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建材实验室工作人员，硕士。 



 

2 

者更希望自身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和认同，派遣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是否得到单位及同事的认同是劳务派遣有助于高校中优化配置

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人事代理与劳务派遣的异同 

人事代理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新型人事管理方式，是指按照国家有关人事政策法规要求，接受单

位或个人委托，在其服务项目范围内，提供人才招聘、技术培训、保险缴纳、职称评定、用工关系管理等代理性人力资源服务。

以重庆大学为例，目前非编制用工形式主要有两种，即人事代理和劳务派遣。不论人事代理还是劳务派遣，对绝大多数高校而

言，它们都还是处于不断摸索和发展的新事物。二者的相同点都是大多数高校目前普遍采用的一种新型用工形式，都涉及劳动

者、高校和人事派遣的第三方机构。尽管如此，两者的实质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用工模式，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一)劳动者与高校的关系 

人事代理是劳动者同高校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与高校存在着劳动关系，劳动者的人事档案、工资薪酬等人事事务均有高

校统一管理，劳动者在经过一定时间的考核合格之后，可以向所在学校申请转入事业编制;而劳务派遣则是劳动者与劳务派遣机

构签订劳动合同，包括工资发放、保险购买等人事事务均有派遣机构负责，而劳动者与高校仅是使用与被使用、管理与被管理

的关系，不存在法律上的劳动关系。 

(二)劳动者与派遣机构的关系 

在重庆绝大多数高校中，人事代理实行由学校统一管理，人事代理劳动者的人事关系归属于高校管理，不存在第三方的派

遣机构，劳动者与高校之间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劳务派遣则是劳动者与劳务派遣机构直接签订劳动合同，是雇佣关系，存在

着直接的法律关系，劳动者与高校则是劳动力使用关系，不存在直接的归属关系和法律关系。 

(三)高校与派遣机构的关系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不同，其承担的责任也就不同。在人事代理关系中，高校既是用人单位，又是合同签订

单位，且必须承担《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各种义务，包括劳务者人事档案的管理和工资酬金的发放等，高校对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是完全责任者;而在劳务派遣关系中，《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则主要是由劳务派遣机构来承担，包括劳务者工资的

发放和社会保险的购买，而高校则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只是承担与劳务派遣单位之间的派遣协议，即使发生法律纠纷，高校也

只是承担连带责任中的有限责任。 

三、高校采用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的利弊分析 

(一)高校采用劳务派遣用工制度之利 

1．有利于满足高校用工需要 

随着高校的不断发展，有限的人员编制早已不能满足需要，而越来越多辅助性、临时性的用工岗位，则需要更多灵活性的

工作人员。劳务派遣即可以将大量的劳动力集中起来加以利用，又可以减少高校财政支付。再者，劳务派遣是一种编外用工模

式，可以在不占用高校有限的编制名额前提下大量使用，既可以满足高校的用工需要，还可以提高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2．有利于降低高校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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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劳务派遣是劳务派遣人员与派遣机构直接签订合同，所有事务关系直接由派遣机构负责，包括劳务派遣人员的薪酬发

放、社会保险购买、劳动合同的签订与解除等，这就相当于把派遣人员的人事管理事务直接转嫁给了派遣机构，这在一定程度

上不仅减轻了高校人事管理的工作量，更减少了高校对派遣人员的各种管理费用，既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又可以节约管理成

本。 

3．有利于减少高校劳动纠纷 

劳务派遣者在高校中属于特殊人群，在劳务派遣用工模式下，劳务派遣机构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的是劳动合同，双方是一

种劳动的雇佣关系，而高校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的是劳务派遣协议，一旦发生劳动纠纷，解决劳动争议的是劳务派遣机构，高

校就避免了直接与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纠纷，从而减少了处理劳动争议的麻烦。 

(二)高等学校采用劳务派遣制度之弊 

1．难以实现编内编外同等待遇 

不同的用工模式在高校中则表现为不同的薪酬待遇，通常情况下，人事代理员工的薪酬福利会高于劳务派遣员工，人事代

理人员能够享受高校内编制人员同等的福利待遇，而劳务派遣人员则没有此待遇。这样的遭遇就会使得劳务派遣人员产生与人

事代理人员存在地位差异的观念，久而久之就会产生高低卑贱之分的想法，这种思想观念会严重挫伤劳务派遣人员的工作积极

性，同时，不对等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会使劳务派遣人员自身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力保障，种种的不平等都会使得他们

对自己的工作性质难以界定，对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前途也是充满迷茫，一旦找到合适、稳定的工作便会跳槽。 

2．降低了劳务派遣人员对高校的忠诚度 

在劳务派遣用工模式下，劳务派遣人员与高校是一种劳动力使用关系，不存在着隶属关系，劳务派遣人员只是在短期内或

者一定时间内为高校服务，一旦出现合适的工作，便会出现跳槽现象，因为身份的不相隶属性使得劳务派遣人员对高校几乎没

有太多的感情寄托，换一份工作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换了工作地点而已。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缺失，必然会降低对高校的忠诚度，

频繁的人员变动也会对高校的日常管理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3．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出现各种新问题 

劳务派遣模式虽然不占用高校有限的编制名额，还可以节约用工成本，但由此引发的问题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在高校

中，同样的工作岗位既存在编制内人员，又存在人事代理和劳务派遣人员，用人不规范的现象比比皆是;其次，招聘程序的不规

范也屡见不鲜。根据法律规定，劳务派遣人员应该是由派遣机构招聘再派遣到高校工作，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高校事先已

经雇佣人员，然后再将这些人员转交给派遣机构实行劳务派遣;最后，由于高校与劳务派遣人员是劳动力使用的关系，因此对派

遣人员的合法权益不能予以充分保护，一旦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高校和派遣机构往往责任划定不清，往往会出现相互

推脱甚至转嫁责任的行为。 

四、结语 

总之，劳务派遣制度是高校用人制度的一种改变，是一种正常存在的、有效率的用工形式，也是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

入的结果。高校在实际使用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这就需要各个高校不断摸索，以建

立起一套真正适合高校管理的劳务派遣用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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